
中 共 深 圳 市 福 田 区 委 宣 传 部

福宣函〔2021〕12 号

福田区委宣传部关于福田区政协五届七次会
议提案《福田区新媒体实训基地提案》

（第 20210090 号）
的会办意见

区人力资源局：

福田区政协五届七次会议提案《福田区新媒体实训基地提

案》（第 20210090 号）已收悉。经研究，我单位会办意见如下：

宣传部将依托福田区融媒体中心是区政府大学生实习基地

的便利条件，将酌情投入师资力量，整合各类社会资源，培养

新媒体人才，帮助有志于从事新媒体行业的年轻人实现梦想。

一、依托区融媒体中心开展新媒体人才培养

福田区融媒体中心是福田区政府授予的大学生实习基地，

未来办公地点设在国创中心 37 楼，目前正在装修建设阶段，中

心演播设施齐全，在建设中已经充分考虑到媒体融合的需求，

作为大学生实习基地，区融媒体中心有很多教学经验可以借鉴，

未来，在满足自身人才的培养需要的同时，可以向社会输送新

媒体人才。



二、内外联动，全行业整合

利用区融媒体中心的自身优势，整合社会资源向学员提供

新媒体内容培训、创新创业项目扶持等一系列服务。可以通过

邀请行业专家、分享研究报告、搭建课程体系，为学员提供互

联网时代最前沿的咨询信息。另外，通过邀请各大高校师资、

行业领袖等方式，实现行业整合、内外联动，将理论知识与实

践技能提供给学员，让学员接触到新媒体前沿信息，掌握包括

内容创业与变现等知识。

三、对人才培养全程把控

培训课程将以区委宣传部为指导单位，这不仅能在一定程

度上避免学员实习实践中可能遭遇的种种不法陷阱，更能在新

媒体的内容创作与运营上契合社会主流价值观，树立良好的互

联网从业道德，塑造合格的互联网行业从业者。

特此回复。

中共福田区委宣传部

2021 年 6 月 2 日

（联系人：周常，13543299036）


